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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色情行業中的婦女人身買賣

林實芳（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本文試圖檢視日本殖民時代台灣賣女為娼的現象，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之間的

經驗究竟如何匯流、融合，而傳統的家父長制，又如何被不同的國家機制重新轉

化。文中除檢視相關法令架構的變動外，另藉由觀察行政（警察）機關及司法機

關的實踐，特別是透過覆審、高等法院判例、〈日治法院檔案〉中的公證書原本

及民事判決原本，進一步呈現國家管制的不同面向。

清治時期，大清律例中雖明文禁止買賣子女，但並未有效阻擋社會中賣女為

娼的情形。日治初期，統治者在統治上採取「舊慣溫存主義」，基本上承認台灣

本島人的舊慣，故出現許多形式上是傳統契字、內容上卻融合日本時代新法律用

語的賣女為娼契約。但 1�10年起，司法機關開始以判決宣告此種契約，因違反

公序良俗而無效。行政部門此時亦承受來自歐美各國禁止人口販運的國際壓力，

進而著手改革公娼制度，並引入司法公證制度來保障娼妓的工作條件。

對比日本帝國本身在明治初期引入近代西方式的法律制度時，對於傳統賣女

為娼的狀況，司法上則切割為從事性工作的僱傭契約與金錢的借賃契約，使其在

契約自由、法律當事人形式平等的現代法律外衣下重新復活。並且，公娼登記時

亦以家長同意為必要條件，實質上仍是由家長賣女從娼，此時的法律反而透過明

文承認家父長的實質權力，強化了家父長對女兒的控制權。

關鍵詞：日本殖民時代、賣女為娼、色情行業、契約

＊ 題名出自日治時期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中的《新編煙花勸世歌》（歌仔冊
全集，第 ���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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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娼妓等色情行業，在每個社會中都存在，也總是挑起人們最深

層、矛盾的價值判斷。而「賣女為娼」這件事，除反應出將「女人」

做為買賣的客體，嚴重挑戰一般人對人權的概念之外；其實更牴觸一

般人認為父母總是為兒女好的家庭倫理觀念。也因此，直至台灣戰後

1��0年代都還有「保護養女運動」的呼召、1��0年代則是「拯救雛

妓運動」的擅場。由此可見，賣女為娼從清代、日本時代、戰後都一

直存在，但過去的論述中太容易因為前後期的政治對抗關係，將問題

的成因全部歸罪到前一個時代， �而忽略在不同時代中，有著不同的

經濟條件、社會組織、文化價值觀、法律管制形態，因此，有必要進

一步以歷史縱深的眼光來重新反思這段過去的故事。

雖然買賣子女的情形似乎同時包含兒子和女兒，但是因為傳統觀

念中多認為女兒無法傳宗接代，在台地買賣女兒的情形遠遠超過買賣

兒子的部分（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11a: ���-���）。在日本時代，

娼妓這個行業只有女性才得以登錄（男妓的相關管制尚未進入統治者

的眼簾）。雖然買賣女性可能以賣女、賣妻的方式出現（甚至是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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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日本時代前期的論述中多認為賣女為娼是清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惡習（中村

啟次郎稿，嘉樂村人譯，1�0�；小林里平，1�0�: �1-��）。而戰後普遍的論述
認為養女制度變質於日本時代（張雄潮，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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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婚姻論財的習俗亦有可能列入），但為了限縮討論範圍，本文

將只討論買賣女兒進入色情行業的情形。除此之外，雖然日本時代國

家的管制法令上區分娼妓、藝妓、酌婦三種不同的管制對象， �不過

狹義的公娼制度原則上只針對娼妓。但是，一來因為台灣人的慣行中

並未自始嚴格地區分此三者，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模糊地帶（詳細例

子見後述契字之討論）；二來，隨著日本時期管制措施的演進，法令

上三者的區別亦漸趨消融，故本文中將統稱「色情行業」來加以討

論。�至於戰時的軍妓或是慰安婦的問題，則因另外涉及許多戰爭期

間及軍隊行政管制的特殊情形，限於篇幅，本文暫不討論。

因此，關於國家如何在法制上認定、安排家庭與色情行業從業

女性的問題，在台灣一直存在著。在日治時期這個由前近代型國家統

治轉進近代型國家的歷史時點，對於色情行業管制及其中的婦女人身

買賣，不同法律文化經驗如何在台灣匯流、融合？不同時期的統治者

� 日本人所經營的色情場所可分為貸座敷、料理店和飲食店。而在日本的法令制

度下，各自有其不同的定義和營業規範。貸座敷的日文原意為貸借房間，在此

專指提供房間讓娼妓接客的色情業經營者，因此可以提供陪宿服務，從業女性

多為娼妓（但亦有領有雙方面「鑑札」（許可證）的藝妓亦在此營業，稱為「二

枚」）；而料理屋即為料亭，其中的女性多為藝妓；而飲食店中的則為單純陪酒

的酌婦。原則上，其中只有領有娼妓執照者得以從事國家認可的性交易行為，

藝妓賣藝不賣身、酌婦則只能陪酒。不過實際上不一定得以如此明快的區分

（重田忠保，1���: �1, 1��-1��）。
� 另，雖然日本時代在法令上稱呼在日本具有本籍而流寓來台之人為「內地人」，

而稱呼雖具有日本國籍，但不具日本內地戶籍之人為「本島人」、「熟蕃」（後

為「平埔族」）、「生蕃」（後為「高砂族」），但為方便一般讀者閱讀之習慣，

本文中將便宜地稱「內地人」為「日本人」，「本島人」為「台灣人」。而原住

民族因為在日本時代法律的制度與一般漢人有所區別，因資料所限，尚難完整

論及原住民族的情形，本文中所處理者目前只能針對漢人之部分，尚祈讀者見

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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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如何看待買賣女性為娼這件事，又在法律實踐上有著什麼樣不同

的面貌？國家、家庭與色情行業的從業女性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

先前學界已有不少研究關注日本時代對於色情行業的管制與演變，

如林弘勳（1���）、廖秀真（森若裕子、洪郁如譯，1���）、邱旭伶

（1���）、朱德蘭（�00�）等，皆試圖去勾勒出當時的法令架構與色

情行業從業者的生活狀態。但是，究竟國家是如何看待婦女人身買賣

這件事？行政和司法實務上又是如何處理、面對家庭中買賣女兒進入

色情行業的行為？則尚未有完整的回顧與檢討。

因此，為探討此等議題，本文中除了試圖先闡明相關的法令架

構與變動外，也希望能夠藉由檢視行政（警察）機關及司法機關的實

踐，特別是透過《覆審‧高等法院判例》集、〈日治法院檔案〉中的

公證書原本及民事判決原本， �重新檢視法令的規範內容是如何產生

轉折，而這些規範與人民的實踐間又是否真的完全一致，人民的法律

社會生活實踐又是如何隨著這些國家力量的介入而轉變，以求得進一

步呈現國家公權力介入家庭買賣女兒進行色情行業的不同面向與樣

貌。

� 原台灣總督府法院所製作及保存的司法文書中，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和刑事部

分、新竹地方法院民事部分、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和刑事部分、嘉義地方法院民

事部分，以及高等法院最後三年的民事判決原本，自 �000年後陸續被發現，
合稱為「日治法院檔案」，目前仍在整理中，希望將來能向學界公開（王泰升，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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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式的人身買賣

（一）清治時期的台灣

關於將女兒賣入娼家的行為，在大清律例刑律婚姻「典雇妻女」

條、刑律賊盜下「略人略賣人」條、犯姦「買良為娼」條中，都有嚴

懲的條文，嚴禁人民買賣子女卑幼、婦女，或是將其賣入娼家（岸本

美緒，�001: ���-���）。不過究其規範目的，並不是出自尊重近代西

方法意義下的人權，其實反而是為了鞏固傳統禮教之中的身分制度及

家庭秩序（可兒弘明，1���: �1）。因為清代社會中，人的身分有良

賤之別，所以禁止將良民賣入賤民階級（奴、婢、娼、優）紊亂身分

制度，故「買良為娼」必須受到處罰；反面而言，奴隸本為賤民，則

賣奴為娼為法律所不禁。而買賣子女，乃是破壞傳統禮法制度中父慈

子孝的家庭倫常，故統治者亦嚴格禁止此類行為。

但是，正因為律例背後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家庭倫常和身分制度，

因此在家庭貧窮不得已，或是尊長卑幼皆同意的情形下，統治者就

不再有介入處罰的必要，故在乾隆五十四年上諭、戶部則例、道光

八年新例中，都可看見法令制度的網開一面（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 1��-1��）。正因如此，在清治時期台灣買賣女兒的契字中，很

容易就可發現都有「家貧」、「日食難度」等套語或關鍵字（台灣銀

行經濟研究室，1��1: 1�0-1��, �0�-���）；八歲的吳小妹妹，在光緒

十九年（1���）也因為家貧無力籌得父親的治喪費用，被母親以身價

銀 �0大圓賣給別人做奴婢（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1: 1��-1��），

這亦可與傳統二十四孝故事中子女「賣身葬父」的觀念相互對照。

台灣乃移墾社會，閩粵等地買賣「妹仔」（奴婢或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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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婦仔」（童養媳）為娼的習慣亦被帶入台灣（可兒弘明，1���: 

���-���）。道光二十年（1��0），福建分巡台灣兵備道姚瑩不得錮

婢的禁令中就寫道：「台地風俗，婢長不嫁，或畜之於家，或轉鬻他

人，⋯⋯或流入娼家，⋯⋯良心斷喪，天理奚存！」（台灣銀行經濟

研究室，1��1: 1��-1��）。因此地方官特地勒碑為記，昭告民眾將予

以重罰。除此之外，「媳婦仔」（童養媳）本是為與養家的男子配對

而收養，但台灣北部卻有並無子嗣仍買入女子為媳婦仔，將來再將

此女轉賣從事色情行業的行為，如光緒三年（1���）福建巡撫丁日

昌諭告中就提到：「有地方棍徒設計抱養女孩，名為苗媳，及長不為

之擇配，迫令為娼者，傷風敗俗尤堪髮指」（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對此類行為，清治時期台灣的地方官亦屢屢諭示，「禁止

婦女無子不准買女為娼」。�從官員這種屢次重申嚴懲的行為看來，

反面來說，也暗示這些禁令並未有效地阻止人民這種買賣女性的行

為。

特別是《彰化縣志》中這則烈女志的故事，某種程度上，更顯

示官員在執行管制此等事務的消極態度。康吳氏在嫁入康家後，因婆

婆韓老太太之前本是娼家的經營者，見其頗有姿色，強迫其賣淫。康

吳氏不願意，逃回娘家向母親哭訴。其母無奈、為其向大老爺提起訴

訟，控訴婆婆迫媳為娼；不過婆婆亦反訴康吳氏的母親嫌貧奪婚。縣

官的處理方式則是在公庭上勸諭：大家同屬一家人，何必提起訴訟傷

了和氣？因此，仍然決定讓婆婆把媳婦領回。之後康吳氏因此被婆婆

夥同他人性虐殺而亡（周璽，1���: ���）。但是，之前所提到的那些

� 光緒十三年（1���）「台灣府轉飭禁止婦女無子不准買女為娼」、光緒十四年
（1���）「台灣府轉飭嚴禁民娼雜處及無子娶媳為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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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或是諭示，似乎並未成為地方官決定案件的唯一依據，此點

與岸本美緒針對明清地方官判語中如何處斷賣妻行為的研究有著一致

的觀察結果（�001: ���-���）。官員其實是依照個案重新判斷人民之

間的人際關係，進行滋賀秀三所謂的「教諭式調解」（滋賀秀三等、

王亞新等譯，1���: 1-1�）。因此，雖然律例上嚴禁，但地方官仍可

能做出尊重現存秩序的決定。

此時賣女為娼的行為，雖有嚴懲的明文，但在某些情況下國家

亦會體諒家庭的苦衷而不予懲罰；在真正發生糾紛進入公堂時，官員

又不一定會依照律例之條文死板地斷案。也難怪在人民的法律生活實

踐上來說，例外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原則，留下不少買賣女兒的契

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1: 1�0-1��; �0�-���）。這些契字中光

是「賣女為娼」亦有許多不同的類型。方式上有賣斷和附期限的買賣

（約定一定期限之後，原賣主得再以約定的金額贖回女兒）等差別；�

女兒賣入娼家的方式有直接被生身父母賣入，或是經由現在家長轉賣

而從娼；名義上可能是被賣做奴婢（ 媒 ）、養女、養媳（「媳婦

仔」），三者之間亦有互相轉換的模糊地帶存在。但其中皆有一個明

顯的特色：即女性被視為家庭（原生或派生家庭）的附屬物，失去其

做為法律主體的權利，由家庭尊長的意志決定其人生的命運。

（二）日本內地的發展

日本人身買賣歷史亦由來已久，甚至可追溯至雄略天皇（���-���）

時代（道家齊一郎，1���: �）。而後在室町時代（1���-1���）則開

� 光緒二十年「賣婢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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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對娼妓課稅，並成立集娼制（有如今日的色情特區）（道家齊一郎，

1�-1�）。此時即盛行父母將女兒賣給色情行業經營者（賣斷的「永

代賣」及定有期限的「年季賣」）從事性工作（「奉公」）的契約方式，

父母得以收取一筆向經營者借貸而來的金錢（「前借金」），而女性工

作的報酬則用來抵償借貸的債務。另外，也有女性是直接被父母賣

給色情行業經營者當養女（又被稱為「一生不通養子娘」）（牧英正，

1��1: 1��-1��）。女性在被賣入色情行業（當時稱這些女性為「遊

女」）的期間，即完全脫離原生家庭，進入「遊廓」（色情行業場所）

經營者的支配、管領之下，完全被禁止離開所屬「遊廓」的土地（森

崎和江，1���: 1��），可說帶有極濃厚的人身管制色彩。且因日本傳

統律法受到中國禮教傳統影響甚深，發展上亦極為相似，雖然律令上

一直存有禁止買良為娼，或是典賣子女的規定，但這些為家庭犧牲而

被賣為娼妓的女子，不但法令中對此行為抱持著同情的態度，更被世

人認為是難得的孝行（牧英正，1��1: �10）。

這樣的發展在明治五年（1���）發生重要的轉折。此時，在日

本橫濱港爆發秘魯籍船隻「瑪莉‧亞魯斯」號販運、虐待中國苦力

的事件。在英美關注下，本案於日本起訴。審理過程中，秘魯方律

師即以日本政府本身遊女制度的奴隸性質做為抗辯，認為日方並無

譴責秘魯的立場。因此，為維護日本的國際形象，明治政府在同年

的 10月公布太政官布告第二百九十五號「娼妓解放令」（俗稱「牛馬

解放令」），與司法省省令第二十二號「人身買賣年季奉公禁止令」。

在這些法令中，明文禁止人身買賣，更下令解放所有被契約束縛在

遊廓主人手中的娼妓和藝妓（道家齊一郎，1���: 1�-1�）。在明治六

年（1���）頒布新律綱領，在第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條，明定禁止

略。與此搭配的刑事規範，則是在明治六年（1���）頒布新律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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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條，明定禁止略賣（以強暴脅迫的手段販

賣）人身及略賣子女為娼（牧英正，1��1: �01-�0�）。�

但是，此時對遊廓從業人員的全面解放，政府卻無任何後續或是

相關配套措施，因此輿論嘩然，認為造成性病蔓延、風俗敗壞等社會

問題。因此，日本政府馬上又在隔年頒布相關的暫行條例重新對色情

行業進行管制：針對賣淫行為加強圍堵（劃定特定區域、禁止娼妓自

由出入）與管制（取締私娼及強制檢查性病制度等）（大日方純夫，

1���: ��-��），由各地方的警察機關直接管理，確立日本此後整個公

娼制度的大方向。在日本重新建立公娼制度後，雖然法令中已禁止人

身買賣及傳統買賣女兒的「年季奉公契約」。但因為新律綱領中只處

罰略賣的行為，在後來司法機關陸續做出的解釋之中，為符合公娼制

度存在的現實，不斷限縮太政官布告第二百九十五號中對於「人身買

賣」的解釋，後來則認為，如果父母將女兒送去娼妓經營業者處工作

換取金錢，只要是「定有期限，而以工作役使等勞力償還負債」（明

治八年太政官布告第一百二十八號）（牧英正，1��1: �10），就不算

是人身買賣。

因此，赤裸裸宣告買賣人身的契約雖然因法令禁止逐漸消失在社

會之中，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兼有金錢借貸契約與僱傭契約的混合契約

慢慢興起，以符合法律要求形式上當事人必須平等的規定。明治十五

年（1���）施行的刑法典中，也只處罰以強暴脅迫的手段強迫或誘拐

未成年為奴婢（第三十三章略取及誘拐罪、第三百四十三條），或是

� 此部刑法典在編纂方式上仍採取傳統中國的律例形式，日本帝國本身真正西方

式的法典是以下提到明治十三年（1��0）制定、十五年（1���）施行，參考法
國刑法典而制定的刑法，素被學界稱呼為「舊刑法」，以與明治四十年（1�0�）
制定參考德國式立法的刑法相區隔（法律日日社，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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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誘媒合未滿 1�歲的男女從事性行為（第一百八十二條）（法律日日

社，1�0�: ��1-���）。而形式上的確是由雙方合意（未成年子女理所

當然是由父母代為簽名）所簽訂的普通僱傭契約，即非刑法所欲規制

的對象。但是，在當時廢娼運動者的眼中，這種結合「前借金」和僱

傭契約的契約，其實還是使從業女性事實上成為「人身買賣的目的

物」，而被綁縛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之下無法脫身（森戶辰男，1�1�: 

1��-1��）。除此之外，過去透過收養形式賣女為娼的行為，在法律

逐漸西化的同時，亦透過民法中所承認的「收養自由」保留下來，但

在實質上並無太大的改變（柏倉光三編，1���: ��）。

因此，倉橋正直就曾特別提出，雖然日本公娼制度時常會被拿來

與當時法國巴黎、英國倫敦等各個都市實行的公娼制度相互比較，但

日本公娼制度卻具有濃厚的家父長制色彩。雖然，外國的公娼制度中

也有登記、性病檢查等管制項目，但是日本的公娼制度部分出於延續

江戶時代的傳統方式，從業女性的人身及行動自由，都受到色情行業

業者與國家相互合作的嚴厲管制（�00�: ��-��）。這樣的制度雖然穿

上來自西方法「契約自由」、「形式平等」的外衣，但其中的家族支

配性格並未改變。此外，又因日本面對產業與經濟、社會生產活動的

轉型期，農村貧困的情形相當嚴重，不少女孩被賣到海外賣春。據明

治四十四年（1�11）的統計，赴海外賣春的日本婦女即超過二萬人，

她們的足跡遍佈美國、東南亞、中國、西伯利亞等世界各地。�其中

許多人，即是來到台灣第一批的民間婦女。

� 關於日本輸出到南洋從事色情行業的婦女，已有許多的研究成果，最有名的則

為山崎朋子所著的《望鄉》中描寫山打根「南洋姐」的故事（後被改編為電影）

（山崎朋子，1���；森克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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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化法律制度的引入與衝擊

（一）公娼管制制度的引入與建立

日本領台後，民政時期開始（明治二十九年〔1���〕�月 1日），

准許日本人自由渡台後，許多日本內地的色情行業業者與從業人員來

台私自賣淫，使得台灣梅毒感染人數大為增加，台灣總督府衛生官員

因此開始著手規畫管制娼妓業的公娼制度及娼妓身體檢查的相關規

定。�延襲日本內地經驗，在台灣的色情行業管制亦交由地方各自制

定相關規則，再由警察單位負起實際執行的權責。如台北縣，自明

治二十九年（1���）�月開始，即快速地陸續制定縣令甲第一號「貸

座敷並娼妓取締規則」、第二號「娼妓身體檢查規則」、第三號「娼

妓治療所規則」（《台北縣報》第一號），台中縣則在同年 �月亦發布

同樣的法令， �0其他各縣亦陸續跟進。以這些管制規則為基礎，日本

以公娼制度（登記、檢黴）為中心的色情行業管理系統也在台灣逐

步建立。除此之外，更搭配行政執行法（第二條、第三條）及台灣

違警例（第一條第六十二項）等規定，加強取締未經登記從事賣淫

行為的私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1���: ��）。日本帝國刑法

禁止略賣人身的規定亦陸續透過律令間接引入台灣（王泰升，�001: 

� 此一詳細報告內容可參照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明治二十九年（1���）�月的
衛生事務報告第 ��冊第 1�號（許錫慶，�00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1���: ��）。

10 如台中縣令第一號「料理屋飲食店營業取締規則」（1���年 �月 �1日發布）、
第二號「貸座敷並娼妓取締規則」（同年 �月 ��日發布）、第三號「娼妓身體
檢查規則」、第四號「娼妓治療所規則」、第六號「密賣淫取締規則」（以上皆

為同年 �年 �0日公布）（《台中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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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中縣的「貸座敷並娼妓取締規則」為例，其中關於娼妓的資

格限制十分寬鬆，規定未滿 1�歲者不得從事娼妓工作（第四條第一

項），而申請許可證（「鑑札」）時也只要準備僱傭契約證書、醫師出

具的健康證明書、親族與業者間的「身元引受證」（移轉、收受此娼

妓人身的證明書）等資料即可（第四條第二項）。但是，娼妓不得離

開許可中指定的區域，除非先得到貸座敷經營者的連署同意，向管區

的警察機關申請許可後才可外出（第二十八條）；甚至如果要停止執

業（「廢業」），還要得到業者的連署同意，一同向警察申請（第五條）

（《台中縣報》）。也因為如此，如果從業的女性私自脫逃、離開當初

登記的執業地點，經營者可以報請警察協助追捕（因此所生的費用還

將計入逃走之女性原本的借貸金額中）。��從此亦可明顯看出，日本

內地那種將娼妓人身自由完全置於貸座敷經營者控制之下的法律文

化，亦隨著引入公娼制度而帶入台灣社會。而所謂契約形式上的當事

人平等，在相關管制法令大多向經營者的利益傾斜時，並沒有辦法真

正守護從業女性的權利，徒然成為一種空洞的法律口號。

這樣的情形在二十世紀前後，開始出現重大的轉折。自 1��0年

代起，在英美潮流的影響、基督教團體的發起、人道的考量之下，日

本內地各處開始進行各種廢娼運動，鼓勵娼妓「自由廢業」（自由地

選擇停止執業）（小野沢あかね，�00�: 1��-1��）。廢娼運動者最先

要挑戰的目標，就是前述那種帶有「前借金」的金錢借貸並僱傭契

11 可參見以下兩則在日本人從業婦女逃亡時，先由警察幫忙將其抓回、處以行政
罰後再交還原經營者的報導，正可顯示出其嚴格限制人身自由的性格。（〈情天

莫補〉，《臺灣日日新報》，1�1�年 �月 �1日，第 �版；〈豫約情死〉，《臺灣
日日新報》，1�1�年 �月 �日，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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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因此，運動者開始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審查此種契約是否因為

束縛人身，而違反民法第九十條關於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規定無

效（沖野岩三郎，1��0: ��）。��明治三十三年（1�00），寶來町遊廓 

「丸山樓」的娼妓坂井○○就因提出訴訟，在函館大審院的勝訴判決

下得到自由之身（沖野岩三郎，��-��），同年，台灣亦出現第一個

支持娼妓自由廢業的判決， ��各地的廢娼運動就在這些判決的帶領下

如火如荼地延燒起來。除此之外，法院在明治四十五年（1�1�），亦

認為以金錢買賣為目的的收養女子契約，（特別是為償還父兄的債務，

而使女性入籍色情行業經營者的家庭，以養女之名從事藝妓或酌婦

的工作），亦違反民法公序良俗的規定而無效，這些進步的判決都陸

續引起社會中廣泛的討論（〈養女は人身賣買〉，《臺灣日日新報》，

1�1�年 �月 1�日，第 �版）。

雖然一開始的結果十分振奮人心，但因法院在論理上採取將人身

稼業（工作）契約與借貸契約分離觀察的方法，而使這些判決在實踐

效用上大打折扣。法院雖然認為「拘束人身」的人身契約違反公序良

俗無效，但反面來說，去除人身拘束契約後的借貸契約，仍被法院認

為得以單獨有效地存在（牧英正，1��1: 10�）。如此的解釋方式，表

面上看起來雖然十分進步，但是究其實質，其實只是變相承認前借金

1� 沖野岩三郎稱之為「司法權與行政權的衝突」（1��0: ��）。而日本民法第九十
條的內容則與我國民法第七十二條：「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無效。」的規定十分近似。

1� 台灣娼妓自由廢業判決的第一位開創者，是明治三十三年（1�00）台北丸萬樓
的娼妓まる子（野沢○○）。她在取得勝訴判決後，又反覆與抱主協商，最後

只需支付衣物等類的代金四十圓，以代原本二百餘圓的借金，獲得自由之身

（竹中信子，1���: 101）。本文中出現之非公眾人物，為尊重其資訊隱私權，
皆姑隱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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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特別是當初這些女性之所以會被家長以簽訂帶有前借金的稼業

（工作）契約送入色情行業，正是因為家庭需錢孔急。如今法院雖然

宣布人身契約無效，但是金錢借貸的部分仍然合法有效，在從業女性

無法另外籌錢贖身的情況下，也只好繼續從事工作，以償還積欠經營

者的債務。故當時有報紙評論認為，法院此種看似進步的判決，其實

說破後不值三分錢，對從業婦女來說也只是虛幻的空中樓閣（〈七面

棒〉，《臺灣日日新報》，1�11年 �月 �日，第 �版）。

但是，在這波法院開創性判決的帶領和廢娼運動的影響下，日

本內地政府亦感受到輿論的壓力，開始陸續修改地方性的娼妓管制辦

法，以求能夠以政府的力量介入來保障、改善從業婦女的工作條件。

台灣總督府亦受此影響，民政長官在明治三十九年（1�0�）下達「貸

座敷及娼妓取締規則標準」，讓各地方行政官署以此方針為基準修改

舊有的規則（竹中信子，1���: 1��）。在此則以台北廳的「貸座敷及

娼妓取締規則」為例（台北州警務部，1���: ���-���）。其中規定女

性要成為娼妓，必須年滿 1�歲（第十七條），須向警察提出申請、

登錄於娼妓名簿（第十六條第一項），並且增訂不管女性成年與否，

都必須得到「同一家戶內最近尊親屬或是戶主的承諾」（登記時必須

一併出示書面證明）才可從事娼妓工作（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

登記許可效力只有四年（第十八條），以避免業者不斷更新契約，而

讓原本有期限的僱傭契約，實質上轉變成永遠的人身賣斷。而娼妓必

須負性病檢查的義務（第二十條），不得住於指定外的區域（第十九

條），無許可不得外出（第二十一條）等規定則延續之前的管制方

式，未有重大的改變。除此之外，最可反映出相關法院判決及保護娼

妓精神的即為第二十二條，其中明文規定，任何人都不得妨害娼妓休

業、廢業、通信、面會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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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規則是在保護娼妓的呼聲下所制定， ��但是廢娼運動本

身遭到業者很大的抵制，執行上的落實也有困難。如關於第十八條四

年期間的限制，因為當時各地方主管機關之間連絡不易，資訊、名冊

也未共通，就有業者在從業女姓契約期間屆滿後，即將她轉送到其他

州重行登記，以規避此項規定。警方雖屢屢告誡，甚至以行政規則

補充原規定，強調就算是包含「再稼業」的期間，總計也不得超過 �

年，但一直無法有效根絕這種情況。��另外，這些規則雖然已比以前

進步，但還是很難稱得上完全符合近代的人權保護思想，特別是那些

嚴格禁錮從業婦女的人身行動自由，禁止婦女離開工作區域的相關規

定。

政府在此次的修正中特意引入以「家戶內最近尊親屬或是戶主的

承諾」做為保護、控管女性進入色情行業的方式。這樣的規定，從立

法目的來看，當然是希望藉由家庭的力量，來代替國家做第一層的篩

選、管控，以避免女性輕率、無經驗地進入色情行業，遭到不肖經營

者的虐待。但是換個角度來說，這樣的法令其實也是國家藉由法律，

公開承認家戶內尊長權的存在，肯定家父長的確擁有決定女性生活的

權力。可以說，國家一方面引入近代化的法制譴責賣女為娼的行為，

確保女兒身為法律上權利主體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國家又賦予家長

有決定女兒得否為娼的權力，瞬間以保護的名義，將女兒又變成家庭

1� 當時日本內地政府的內務大臣在日本內地相關規則公布之際，即明白表示此次
修改管制規則的目的之一是「保護娼妓不需為體質無法忍耐之苦行，或不至受

他人之虐待。」（1�00年內務省令第四十四號）。
1� 大正十一年 10月北警例第四號「娼妓繼續稼業許可ニ關スル件」、大正十三
年 11月北警保第十一、一百六十二號「娼妓再稼業ニ關スル件」、昭和五年 �
月 1�日北警例第五十四號「娼妓再稼業ニ關スル件」（台北州警務部，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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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長權的行使對象。換言之，國家在此相信家庭尊長會以女兒的最佳

利益為優先考量，因此讓渡出部分的監控權，但卻似乎忽略了家庭有

時反而會成為女性從娼最大的壓力來源（詳細例子見以下契字之討

論。）

除此之外，對比內地的 1�歲、朝鮮的 1�歲，在台灣可以從事娼

妓工作年齡的下限較低，只有 1�歲。��立法理由中說明乃為參酌台

灣人慣習、 ��考慮熱帶人種較為早熟等（筒井百善，1���: ��-��）。

不過，此規定其實也使日本內地婦女在渡台後可從事娼妓工作的年齡

下降。因此，於法令層面上而言，統治者似乎並未明顯以族群區分日

本或台灣之從業婦女。但是在實際情形下，許多台灣人從業人員並沒

有被納入這個「娼妓」登記的制度體系，終日治之世，台灣人領有娼

妓「鑑札」（許可證）者就算極盛期亦不過一百多人而已。��若究其

原因，或許正如同之後的報紙中所評論：「有領牌的人們，不但逐月

要繳些牌稅，而且一旦有染毒時，不得不往婦人病院去醫治，致使樓

主們的損失不少」（《臺灣民報》，1���年 �月 1�日，第 11�號）。

台灣白話唱本歌仔冊中娼妓從業婦女也露骨地怨嗟：「想我趁食上界

害，官廳叫我着領牌，刺驗有毒着未屎，叫我不通乎人開。」 ��的確，

1� 各地在各個時期也曾有過不同的年齡規定，詳細差異可參考朱德蘭之相關研究
（�00�: 11�）。但其得以從業之年齡皆較日本內地為低。

1� 日本法院所認定的台灣舊慣中，台灣人 1�歲為成年（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編，
1�11a: 1�0）。

1� 台灣直至 1���年才有第一位台灣人公娼出現，之後每年人數約五十人左右，
直至 1�1�年才增加至 10�人，高峰則為 1��0年的 11�人，之後逐年減少（台
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1���）。

1� 《社會娛樂歌》中「上界害」意指最慘；「未屎」意指不行（歌仔冊全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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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一再宣導加入公娼制度能受政府保護的種種好處， �0但在感

受到利益之前，色情業者卻先感受到加入公娼制度所必須承擔的義務

和負擔（如稅捐、健檢），從業的女性還必須受到行動及人身自由上

的嚴格管制，也難怪日治初期台灣人的從業人員，似乎對加入日本政

府嚴格意義下的公娼制度總有些興趣缺缺。

（二）警察行政與交錯的民間實踐

許多台灣從業人員雖未登記為娼妓，卻仍然隨著日本時代社會

統治體系的建立與穩固，逐漸被納入警察的控制網絡之下，登記成

為藝妓、酌婦，或是後來出現的「女給」（女招待）。如大正十一年

（1���），台北州警察內部的通達「關於本島人私娼及查某間取締之

件」（本島人私娼及查某間取締ニ關スル件）中就指示台北州的警察，

在取締時將台灣人的私娼（「趁食查某」）視為是酌婦，適用「藝妓酌

婦取締規則」進行管制（台北州警務部，1���: ���-���）。隨著藝妓、

酌婦管制規定的日趨細密，警察成為日本時代實際執行色情行業管制

法令的重要角色。

警察亦隨著保甲等制度，深入人民的生活，甚至介入相關人身買

�0 如此則報導所宣傳：「勾欄之中。常遇暴客。不得不倚無賴漢為護身符。⋯⋯。
無賴漢則藉此為衣食之窩。無端而官許其營業。自己之衣食計。不無大受其頓

挫。遂暗煽動諸密淫賣婦。或使之逃而之他。或捏稱檢黴大堪恐怖。間有不明

其底蘊者。果然人不敢遽為公娼。⋯⋯。施行檢黴而後。初無所恐之事。且備

極安全。絕不聞有何羞恥。于是請願者愈覺坦然。⋯⋯。後等當業者亦知營業

既經公許。可以受當然之保護。而達其營利之目的。前此無賴漢所散布之流

言。遂等諸馬耳東風矣。」（〈本島人娼妓及檢驗〉，《臺灣日日新報》，1�0�
年 �月 1�日，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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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事項。如《臺灣日日新報》就曾報導，明治三十四年（1�01）大

稻埕一位姓王的小女孩（八歲）被父母賣給許姓的人家，立下「杜賣

女字」。但三年後，雙方對身價銀數額發生糾紛，小女孩的本生母親

就向當地派出所的警官投訴。後來則在警官和甲長的調解下，使買

賣雙方各讓一步，另行訂定贖回女兒的價格（〈人身賣買の取戾し〉，

《臺灣日日新報》，1�0�年 �月 ��日，第 �版）。由此則報導中可見

到幾個有趣的現象：一、此時清治時期民間所習慣進行買賣女兒的方

式，並未因為進入日本時代而消失，反而還可在發生糾紛時向代表國

家公權力的警察投訴；二、日本警察做為國家公權力的一環，並未直

接以此等買賣人身契約違反公序良俗而予以懲罰，反而是介入幫忙以

權威調解出雙方得以接受的價格，某種程度上帶有過去清治時期地方

官掌理行政權，而以調處解決人民糾紛的味道。

除此之外，因為在日治前期（大正十二年〔1���〕以前），日本

統治者關於民商事法律規範採取雙軌並行的過渡方式，故依律令的規

定，若只單獨涉及台灣人之間的民事法律事項，並非適用日本的民

商事法，而是依傳統的漢人舊慣（王泰升，�001: ��0-���）。雖然如 

此，但「舊慣」的具體內容究竟為何，有時尚待法院進一步地具體判

斷，而可能實質改變舊慣的內容，（詳見下述法院判決的討論。）因

此，在日治初期台灣人買賣女兒為娼的實踐中，呈現出同時混雜過去

傳統中國傳統習慣與日本統治相關管制規定的情況。如在《台灣私法

附錄參考書》中，就收集一則在日治初期（明治三十五年〔1�0�〕），

將自己的女兒賣與他人從事色情行業的契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1�11b: ���-���）。��

�1 在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所收集的賣女為娼契字中，如前所述有著許多不同的形
態，甚至更有同一名女子被連續轉賣的上下手契字皆被保留下來。在此，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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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賣女子甘愿手摹字人，台南鳳山廳白沙崙莊十八番戶王五○，

有親生女子一口，第三胎，名罔○，年十一歲，十二月二十八日

申時生。今因家貧無力，日食難度，債主催迫難容，同妻相議願

將此女子托媒引就賣與台南市第二區樣仔林街五十四番戶薛網

○，或為藝妓，或為娼妓；二比甘愿，五○不敢阻擋，三面議定

身價銀七三壹百貳拾大員。其銀即日同媒收訖；其女子交付買主

掌管使喚，聽其主意。果係五○親生之女子，並無拐騙他人。一

賣千休，日後不敢言及找贖；倘有風水不虞，係是銀主造化。若

有他人拐帶逃走，五○來出頭爭訟；如若不來爭訟，一切銀項還

網支取，不敢異言生端滋事。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合立賣女子

甘愿手摹字一紙，付執為炤。

　　即日同中見收過七三身價銀壹百貳拾大員，再炤。

明治三十五年舊曆十月十三日

為中人　王○娘

知見人　妻王許氏

立賣女子甘願手摹字人　王五○

代書人　蔡梓○

首先，就形式上而言，此張契字做成時，雖已進入日治時期（明

治三十五年〔1�0�〕），日本統治者帶入的公娼管制法令也已建制完

成，但是，整張契字仍是由代書人所寫成、使用龍銀（「大員」）為貨

幣單位，與傳統清帝國下習慣的「法律文書」書寫格式及表達方式如

 突顯日本時代中清代習慣與日本統治法令相互匯流影響的情形，故選擇此件發

生於日本時代初期，且單件中情節較為完整，與本文討論主軸最為相關的契字

做為討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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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轍。不過，從其住址的表達方式（第幾番戶）及送女兒去做「藝

妓」等特別的日式漢字用語， ��又可看出日本統治者帶入的戶政及法

令用語帶來的影響；在同時期他則契字中，更有使用「鑑札」（許可

證）等語者（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1: 1�0-1�1），可看出乃是受

到日本時代相關色情行業管制法令用語引入的影響。因此，從契字中

即可看出在這個法律制度轉換期，人民的法律社會生活實踐，是如何

漸進地交融在一起。

其次，就內容而言，本件契字也清楚呈現出過去傳統漢人習慣中

將子女賣入色情行業的方式，「家貧無力，日食難度，債主催迫難容」

的字句，皆完全符合過去律例中例外可以買賣女兒的要求。並且，在

此契約中全篇的口吻乃是以父親做為訂立契約的主體，所謂的「二比

甘愿」乃是指父親和經營者兩造，被買賣的女兒甚至還不是契約形式

上的當事人，而是如同物品一般被父親「交付」給買主。並且，父親

為保證自己的確有家長的權限，契約中也保證「果係五○親生之女

子，並無拐騙他人」，好讓買主放心。不過，畢竟賣女為娼並不是統

治者所認可的行為，因此小朋友若被「他人拐帶逃走」，做為出賣人

的父親還是必須出面向公權力爭訟，以確保買主的權益，否則就視為

債務不履行，必須退款。��由此亦可看出，在此簽訂契約的家長並非

只是近代法律意義下子女的法律行為代理人而已，而是在民間人身買

賣的習慣中，被認為擁有得以支配子女人身的權力。

�� 「藝妓」並非傳統華人文化中固有的說法，如《新編國語白話歌》中即有一句：
「ゲシャ台灣廣藝旦」，即是說台灣人說的「藝旦」等於日本人所說的「藝妓」

（歌仔冊全集，第 �0�冊，1���: �）。
�� 唯此時人民心目中的公權力究指清代大老爺、日本時代的警察、還是法院，則
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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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這張契字還可和許多歌仔冊中描寫的情形相互印照，

如《社會娛樂歌》中女性的自述：「恰早小漢店阮厝，家庭散赤有

恰須，學曲者學無外久，乎人賣去代座敷」（歌仔冊全集第 ���冊，

1���: �），描寫一個女性，因為小時候家中貧窮，先被送去學曲，希

望她能夠當個藝妲，但不久後又被轉賣到「貸座敷」中從事娼妓的工

作。不過，這裡也可明顯地看出在台灣人買賣女兒為娼的習慣中，並

非在契約訂定時即依照日本時代的相關管制法令規定，硬性、明確地

切分成娼妓、藝妓、酌婦等不同的工作類型，反而保留一定的轉換可

能性。��此外，除父母賣女兒外，也有「媳婦仔」（童養媳）被轉賣

的情形，如：「無情家官真嚴呆，乎咱流落花柳界，⋯⋯，自恨父母

無痛子，今日只路即着行」（《新編勸世自嘆煙花修善歌》上本，歌仔

冊全集第 ���冊，1���: 1）家官即指公婆，本首歌即是描寫媳婦仔被

公婆賣入色情行業，怨嗟自己的命運。又或是被賣入煙花界的養女自

嘆：「父母做到即絕義，專飼養女塊賣錢，不是人个親生子，身苦病

痛亦着行」（《新編煙花勸世歌》，歌仔冊全集第 ���冊，1���: �）。

亦點出部分養父母強迫養女為娼的情形。

由此，在在皆可看出傳統中存在有家戶尊長得以掌控女性卑親

屬人身的習慣，而前述統治者在「貸座敷及娼妓取締規則」中為了保

護女性，正式承認、強化家戶中尊長對於女性的控制權，能否真正達

到立法的目的，則不無疑問。因此，近代西方式法律的引入，究竟是

女性得以對抗傳統壓迫的武器，還是反而可能出現與傳統合流，以

國家權威強化對女性控制的一面，則值得進一步加以思考（陳昭如，

�00�: 1��-�0�）。以下，則就其他對人身買賣習慣的公權力介入管制

�� 似乎通常還是會使這些女性先嘗試從事藝妲的工作，真的有困難，或是情事變
更時，再向娼妓流動（邱旭伶，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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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做更深入的檢討。

四、為德不卒的制衡：國內法與國際法

（一）司法判決

司法判決如前所述，對自由廢業運動及挑戰帶有前借金的娼妓

僱傭契約，都曾經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在台灣人舊慣的部分，法

院之積極立場亦不遑多讓，特別是明治四十三年（1�10）出現的明治

四十三年控民第五十號「長女取戾竝報酬金支拂請求事件」（交付長

女並支付報酬金請求事件）判決。此件判決之中，法院宣告該傳統舊

慣中的契字─立以女入質胎借銀字─無效。因為其中典胎 1�歲

長女為妓部分，此舊慣違反善良風俗，無效；而報酬金部分也因為原

因關係無效而失所附麗，同歸無效（台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第

一卷，1���: 10�；第八卷，1���: ��0-��1）。之後更有多號判決，亦

是針對台灣人的婦女人身賣買舊慣重申禁止之義，如「妻的贈與或買

賣違反公序，不得承認其效力」、 ��「舊慣中買賣婦女子予他人為 媒

違反公序良俗，無效」、 �� 「舊慣中買斷出嫁與人身買賣無異，違

反善良風俗，無效。」。��之後更針對養父母強迫「媳婦仔」（童養

媳）賣淫的行為判決養子緣組關係無效（〈本島人間の弊風〉，《臺灣

�� 明治四十二年控五百六十七號〈台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第一卷，1���: 
��1〉。

�� 大正七年控六十五號〈台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第一卷，1���: ���〉。
�� 大正九年控民四百七十三號〈台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第一卷，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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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新報》，1��1年 �月 �日，夕刊第 �版）。由此皆可明顯看出在

日治初期，民事事項雖依「舊慣」，但所謂的「舊慣」，已由法院實

際上進行習慣規範的國法化，與單純民間習慣已有所差異（王泰升，

1���: ���-���）。

法官們在此到底是因為受到近代化西方法學教育的影響，對人權

保護有強烈的信仰；還是出自外來統治者的優越感，自詡為落後舊慣

的改造者而做出這些判決尚不得而知。在此，以一位日本人檢察官上

內恒三郎之評論為例， ��面對台地買賣女子的慣習，他認為這些行為

「全都是基於旺盛的貪利心」，台灣人「把子女當做是羊或豬，是可

以販賣得利的對象」（上內恆三郎，1�1�: 110）。對比在面對日本內

地之同樣是以僱傭之名，行賣女為娼之實的情形，他雖承認這的確帶

有「人身買賣」的性質，但認為這是為了拯救家庭的危難，與「台灣

人的子女買賣」只為蓄積錢財、完全沒有人倫上罪惡感的情形完全不

同（上內恆三郎，1�1�: 110-111）。雖然，當時日本內地農村的確因

面臨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期，不少家庭生活陷入極為困苦的境地；台

灣人農民在面對殖民統治的經濟統制，生活實質收入在 1��0年代前

亦極為低落（柯志明，�00�: 1�1-1��）。如在吳希聖小說中，亦描寫

出台灣人農民阿三在相關土地、產業政策壓迫下走投無路下，一反傳

統觀念，愛女不愛男，因為「農人的財產已經不是田園和山地。這些

都是毫無益處的裝飾，只會白白吃掉肥料。重要的只有女兒和豚。女

兒會生錢，豚會變成錢」（鍾肇政、葉石濤編，1���: ��），寫出作家

�� 上內恆三郎原在內地擔任辯護士，後渡台從事檢察官的工作。為台灣總督府舊
慣調查會委員，並曾擔任台灣總督府嘉義法院、台南法院、台北法院檢察官、

覆審法院檢察官。以任事精明強悍聞名（日文稱之為「辣腕」）（大園市藏，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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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的悲痛與反諷。面對類似的情境，如果覺得日本人是生活艱困的

無奈君子，為何認定台灣人就一定是寡廉鮮恥的逐利小人？在此，也

隱約透露出或許日本人仍會在不自覺間，對不同族群間相似的行為，

做出不同的解釋，進而可能影響刑事或行政政策的制定。

如果從以上的法院判決中，就認為司法制度是解決人身買賣制

度的萬靈丹，則又未免流於天真，而忽略司法本身不告不理及大量耗

費勞費的性質。以台北地方法院大正七年第六百二十號「養女離緣請

求事件」判決為例（司法院、台灣大學編，《日治法院檔案》，大正

七年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原本第 ���冊），本件內容乃為養女連氏

萬○向養父連○英提出「確認養子緣組無效之訴」（確認收養關係無

效之訴）與「離緣之訴」（終止收養關係之訴）。原告 1�歲時（明治

四十四年〔1�11〕）就被被告收養，養父希望養女長大後能夠從事藝

妲的工作。但是養女不願賣淫，因此遭到養父的毆打，傷勢嚴重到數

日無法起床工作。因此，養女的辯護士山口十次郎主張：一、當初收

養的目的是使其將來從事藝妲工作，與法律規範的收養真意不合，應

為無效；二、縱然收養契約有效，後來養父的毆打行為，亦為對養女

的虐待及重大侮辱，構成法定終止收養關係事由。相對於此，被告的

辯護士姉齒松平亦不否認當初收養的目的，但抗辯此種行為本來就是

台灣人的舊慣，依台灣人之間親屬繼承關係依舊慣的規定，此收養契

約即非無效；並否認有毆打養女的事證存在。

本件案件與之前的判決不同之處，即在於本件的事實並非如「立

以女入質胎借銀字」般赤裸裸地直接把女性當作交易的客體，而是透

過形式上當事人平等的收養契約，來決定雙方當事人的關係。而審理

本案的堀田真猿法官最後則是引述大清律例的規定，認為就算是尊重

台灣人的舊慣，但賣女為娼本來就被律例所明文禁止，因此養父連○



就子賣落煙花界 11�

英的收養無效，原告養女連氏萬○勝訴。但養父提起上訴，案件又被

上訴法院以上訴有理由發回地院， ��不過更審中堀田法官仍做出對養

女有利的判斷。

如果只觀察到這個階段，本件判決似乎有個圓滿的結局：養女

如願地脫離迫其從娼的養父。但是，在本件判決檔案中的最後一份文

件，卻是養女提出的「訴訟取下願」（訴訟撤回申請書），這代表她

在判決確定前就撤回了對養父的訴訟。現在雖已無法得知確切的原

因，但在此有幾個可能的因素。首先，辯護士的費用並不低廉，需要

一定的財力基礎才得以支撐。其次，案子既經上訴有理由發回，訴訟

的時間再度拉長；而從起訴到撤回的時點，身為原告的養女已經花費

兩年的時間等待法院的確定判決結果，之後還要等待多久尚在未定之

天。第三，養女本來的經濟來源是在養父家從事藝妲工作，但這兩年

間因為訴訟的進行，不可能讓她繼續原本的工作，在此情形下，卻還

要面對原告要先繳納裁判費及其他打官司的支出，如果原本積蓄不夠

充足，如何能負擔得起此等費用，又如何能夠堅持下去、繼續等待法

院的確定判決結果？

另外一則判決，則是大正十一年（1���）上刑第三十號的「台灣

出版規則違反被告事件」。此件乃因被告稻垣○兵衛，身為稻江義塾

台灣廓清會的成員，印製五千分名為「受虐姊妹們的大福音」的刊

物，攜至大稻埕色情行業區廣為發放，宣傳日本內地自由廢業的相關

判決，而被以違反「台灣出版規則」起訴。�0日本內地如火如荼的廢

�� 發回的原因是法律上關於訴訟標的的判斷問題，究竟是收養不成立或是收養終
止，其實不涉及事實認定的實體問題。

�0 不過本案最後乃是認為此種宣傳品並非台灣出版規則中所欲規範的出版品，被
告獲無罪判決（台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第九卷，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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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運動三大組織之一的廓清會， ��也隨著日本人流寓至台，建立組織、

推動相關的社會運動。但是在這個判決中，似乎看不出這些日本人的

運動者，想要直接向台灣人從業人員宣傳他們廢娼運動的主張。特別

是因為日治初期，台灣人能夠嫻熟日語並加以流暢運用的人並不多，

從事色情行業之人又多屬於社會階層較低者，對於日文閱讀的掌握能

力並不高。但是，大部分的廢娼運動，又是由日本人以日文寫成文宣

加以倡導。這些文宣，就連日本人的從業婦女，都不一定有足夠的教

育水準能夠了解（包括判決書在內的法律日文），更遑論台灣人的從

業婦女如何能夠讀懂這些日文的內容，進而被喚醒、實行這些法律上

所保障的權利。

因此，法院的司法判決實踐雖然宣告了不少舊慣中人身買賣的

契約無效，也曾經宣告束縛人身自由的娼妓僱傭契約無效。但是，一

來法院常常在判決的過程中，為達成在個案中的判決論理合理性，而

限縮其宣告的內容，如法院在前借金的議題上，採取將前借金與僱傭

契約分離判斷的立場，使得法院判決的保護目的未能充分貫徹；而在

認定舊慣的過程中，也常甚至回過頭來確認、強化親權或家長權的存

在（陳昭如，�00�: 1��）；二來，法院本身有著不告不理的特質，其

他未能提起訴訟者，也不可能受到法院判決的直接適用；三來，從事

訴訟活動基本上仍需要一定的財力與智識能力，如何舉證、如何從事

法律言說，都需要專業人士的支持，還有等待訴訟結果過程中消耗的

勞力、時間、費用，事實上限制從業女性利用法院的可能性。綜此而

言，雖然有許多法院的判決都成為劃時代的推進力量，但畢竟不可能

只要法院判決，就能夠完全改變社會上的實踐，更遑論代表國家公權

�1 另外兩者為婦人矯風會及救世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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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法院，有時還會為了「保護」女性，在判決中承認家父長對婦女

人身擁有的權威。

（二）法院公證制度的雙重防護

法院另外一個管控的功能，則顯現在契約公證制度。日本在明

治年間地券制度崩壞後，公證制度起而代之，以應付社會上日漸繁忙

的土地、財產等法律行為（日本公證人連合會，1���: �），日本內地

則在明治十九年（1���）�月以法二號制定「公證人規則」，開始正

式建立日本的公證制度。後來日本領有台灣後，也在明治三十六年

（1�0�）1�月，公布「台灣公證規則」（律令第十二號）。而後日本內

地明治四十一年（1�0�）又重新公布公證人法（法律第五十三號），

並陸續頒布相關的公證法令；但台灣直到昭和二年（1���）之後，才

以勅令第二百一十號在台灣施行新的公證人法（日本公證人連合會，

���-���）。不過，公證制度還是隨著日本的殖民統治，逐步在台灣

建立。

而在前述保護色情行業從業人員、改善其就業環境的政策風潮之

下，在明治四十三年（1�10），總督府民政長官另行頒布「娼妓契約

書應記載主要事項」的通達（《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冊），

條列娼妓契約的主要應記載事項，（有如現今政府機關所頒布之「契

約示範條款」。）除有避免契約約款不清衍生的糾紛外（石川忠一，

1�1�: ���），也有確保簽約雙方實質平等，達到以國家公權力介入，

減少因父母之單方意思將女兒賣入娼妓業（《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第 ����冊，「娼妓契約書ニ記載セシムヘキ主要事項」，斗警乙第

�0��號ノ 1），幫助改善弱勢從業女性工作條件的目的。為確保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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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除原本就規定警察在受理娼妓登記時必須檢查契約書約款

的內容，此時還另行增定：所有的娼妓工作契約，皆必須到法院進行

公證，否則不發給執業許可（通達第七條）。希望能夠透過行政（警

察）及司法（法院公證）的雙重檢覈，達到保障從業女性的目的。而

關於藝妓、酌婦的契約事項，亦在 1�11年的內民第七千一百三十七

號通達中，訂出主要應記載之事項及同樣須經公證才可登記的規定

（花蓮港廳警務課，1���: ���）。

正是因為總督府 1�10年的通達，在明治四十三至大正七年

（1�10-1�1�）間，台中地方法院公證書原簿中出現不少「金錢貸借

並娼妓、藝妓、酌婦稼業契約」。在此，則以在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四十五年（1�1�）公正證書原本綴込帳（收集冊）自第七百四十八號

至第七百八十五號第 1�冊中保存的第七百四十八號「金錢貸借並娼

妓稼業」證書原本中契約為例，進行討論（公證書全文詳見附錄）。��

從本件公證書中保存的契約，正是前述所謂包含僱傭及金錢借貸

的混合契約。首先，就形式上而言，本件契約當事人在金錢借貸契約

部分的借用人與貸與人分別是經營者中川○太郎與父親松尾仙○；但

稼業（工作）契約當事者則是經營者與女兒松尾○○。這種借貸金錢

由父親取走，工作讓女兒完成的契約方式，很難讓人不反思其中隱含

的人身買賣意味。因此，對比之前的賣女字，縱然女兒在新的契約方

式中取得契約當事人的地位，但是，以家庭利益為重、實質上買賣女

�� 因為公證乃為總督府前述「娼妓契約書應記載主要事項」通達所要求的法律要
件，在目前可看見的公證書原本之中，各契約權利義務分配等內容亦多與前述

通達類似，惟就細部的期間、價額而有所出入，故在此只隨機選取一件做代表

加以討論。另，目前可見之公證書原本中，簽訂此種契約之當事人皆為日本

人，關於此種現象的整理可參考林靜萍之文章（�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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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身的內涵，並未因法律形式上的改變而獲得真正的扭轉。另外，

從公證書中亦可發現，父親的契約代理人竟是「貸座敷組合」（色情

行業經營者聯合會）的書記中須○太郎，在此可以推測，或許父女的

教育程度根本無力閱讀、寫就此種法律契約文書，只好讓經營者方派

出書記來代理。但是如此一來，當事人兩造皆是經營者的人馬，實難

不讓人懷疑此中是否會有「自己代理」的風險存在；如果不是因為在

法院公證，公證人一定要將契約內容講述給當事人了解，平常的文盲

當事人，如何能夠在此過程中確保其平等簽訂契約的地位，實不無疑

問。

其次，從內容上來看，本件時間為明治四十五年（1�1�），此時

於台中廳關於娼妓營業相關的管制法令為明治三十九年台中廳令第十

號「貸座敷及娼妓管束章程」（日本時代官方中譯），故證書第十一

和十三條即明文引用此項法令；其他的內容大部分亦皆符合前述「娼

妓契約書應記載主要事項」的通達。證書第二、三條中提到的四年工

作期間限制、第十二條為確保雙方當事人金錢往來明確與做為憑證之

用的娼妓稼業計算簿規定，亦分別可對應至「貸座敷及娼妓管束章

程」的第十八條及第十條，在在皆突顯出國家力量介入保障從業女性

工作條件的痕跡。不過，契約約款歸契約約款，娼妓真正執業時，是

否有足夠的能力對抗業者要求落實契約，則又是另一個勞動契約上難

解的問題。

最後，縱然此項契約中已有許多保護從業女性的約款，但是從

契約中亦可明顯看見此類工作的辛酸及契約保障的為德不卒。在證書

第五條中規定：「受雇人壹個月中從事工作貳拾八日以上時，可於其

月內擇一日給與休假，此日可計入工作日數。但於此休暇日仍從事工

作所得的酬勞，全部歸受雇人所有。」雖然文字上看起來是正面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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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多餘工作日的保障，但是若考慮女性生理期時不方便執業，一個

月長達 ��天的工作日，對女性來說是需要多麼辛苦才能達到的「業

績」？第四條中雖然提到因工作所致疾病的日數可計入日數之中，但

何謂「因工作所致」，則又是大哉問，被客人傳染性病也許可以算，

那麼傷風感冒呢？東扣西扣後，從事此種行業的女性，在如此高的工

作日約定下，如何能真正享有「休假的自由」？雖然工作期間限制為

四年，但是證書第十三條第二項亦約定，若期間結束後仍無法返還工

作期間滋生的借金與醫療費用，女兒則「應更行為娼妓工作以收入返

還」，如此一來，四年的期間限制也就不過只是個好看的法律承諾而

已。

雖然契約中仍有不足的地方、約款能否被落實亦不確定，不過，

至少公證制度仍確保了司法力量的介入，如前所述，身為文盲的當事

人或得因公證而有了解契約的機會。但是，這個政策之後卻引起不少

反彈的聲音，許多地方官吏認為：公證過後的契約仍然無法強制執

行，未能達到解決紛爭的功效；而且公證的費用太過高昂，對業者來

說也許還算可以負擔，但對從業婦女無異於雪上加霜（參見公證證書

第十六條，作成公證書之費用乃由雙方平均負擔）；��要管控只要警

�� 據台北廳長富島元治在回覆總督府關於娼妓藝妓稼業契約訂定公證書實效如
何的調查中表示：做成一件公證書費用為 �圓至 10圓不等（視公證標的價額
而定），雙方各負擔一半；而當事者為到達法院進行公證的交通費，平均又需

再花費 �、�圓不等的金額（〈北警行第 1���0號ノ 1〉，大正七年〔1�1�〕�
月 ��日）；宜蘭廳長小松吉久更反應，許多從業人員必須從蘇澳風塵僕僕地到
宜蘭地方法院出張所辦理公證事宜，交通、食宿等費用更為高昂（宜警保第

�1�0號ノ �，大正七年〔1�1�〕11月 1日）（《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0�
冊，「藝娼妓酌婦稼業契約ニ關スル件」）。對比總督府的統計資料，大正七年

（1�1�）於嘉義大日本製糖會社工廠附近工作的普通勞動者，一個月平均生活
費是 �圓 �0錢（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1�: 1��-1��）。從事契約公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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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在登記時加以審查就足夠，云云（〈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0�

冊，「藝娼妓酌婦稼業契約ニ關スル件」）。因此，總督府又在大正七

年（1�1�）「關於藝娼妓酌婦稼業契約之件」之中，從善如流地廢除

必須公證的相關規定。��因此，公證的司法介入雙重檢覈，也就只維

持了八年，之後公證書原本中未再看見此類契約。雖然公證所費不貲

的理由的確言之成理，但考慮社會的實際情形，會有能力、時間、金

錢向政府請願施壓要求廢除公證規定的群體，也比較有可能是掌握較

多經濟、法律優勢的經營者，而非從業的女性。

（三）國際聯盟的來訪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各國興起一波對抗「白奴買賣」（買賣兒童、

婦女為娼）的運動風潮，1�0�年更簽訂「禁止販賣白奴國際公約」，

但在沒有國際性的執行、監督機關，加上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公

約執行成效可想而知。不過，在一戰終結後，國際上成立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ons，以下簡稱國聯）。而國聯在 1��1年為能有效打

擊國際販賣婦女兒童的問題，重新討論制定「禁止販賣婦女兒童國際

公約」，次年更成立專門委員會，執行相關事務的統籌及對公約國之

監督、考核（森克己，1���: ���-���）。

 需花費一個普通勞動者約莫兩個月的的生活費，其費用不可謂不高。

�� 關於相關契約的必要記載事項，仍被保留了下來。但這些條款就只是訓示規
定，而無之前因公證制度附隨而來的直接強制力。參見大正十一年（1���）�
月警達第三十五號「娼妓稼業契約主要事項ニ關スル件」（台北州警務部，

1���: ���-���）。而在台中州的具體法令內容則是將兩者合併、另行細緻化公
布為大正十一年（1���）10月中警保第六千九百四十七號通達「藝妓、酌婦、
娼妓稼業契約主要事項ニ關スル件」（台中州警務部，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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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內雖存有公娼制度，但是為能夠表現出日本身為亞洲殖民

者的「文明性格」，日本政府在大正十四年（1���）參加、批准國際

連盟的「禁止買賣婦女及兒童之國際條約」，並在國際上極力主張：

一、法國也有公娼制度，故公娼制度與打擊人身買賣的政策並不衝

突；二、日本國內的色情行業從業人員，都是自願簽下僱傭工作的契

約，而「前借金」的制度也是「契約自由」的一環，故完全沒有任何

人身買賣或是強迫婦女、兒童賣淫的情形存在。因此，日本政府只對

公約中限制未滿 �1歲之女性不得從事色情行業之規定提出保留（因

日本內地當時針對娼妓的規定為 1�歲）（重田忠保，1���: ��），並

事先聲明此條約的效力不適用於朝鮮、台灣、關東租借地等殖民地，

成為公約簽署國之一（小野沢あかね，�00�: 1�1-�0�）。��在此亦可

看見殖民母國為了因應殖民地的特別情況，而在國際交涉時必須有特

別的應對措施。

為因應加入此一條約，日本政府在大正十三年（1���）起，在

遠東地區進行一次關於色情行業的粗略調查概況報告送交國聯理事

會。��五年後，國聯婦女兒童買賣委員會在昭和四年（1���），進

行全世界會員國關於條約執行的訪視報告，在結束歐美、中西亞地

區的調查後，要求日本協助進行東亞地區的「東洋婦女買賣實地調

查」。��雖然日本政府外務省擔心國聯會針對日本的公娼制度大作文

�� 雖然如此，但國聯在進行東亞相關考察時，亦對此些殖民地的情況展開調查，
因此仍具有規制的功效存在。

�� 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1��1���00、〈国際連盟婦人兒童
問題一件／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準備調查（壳笑婦ノ實情取

調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1��1�1�00、〈国際連盟婦人兒童問
題一件／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第一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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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日本代表也曾試圖在會議之中阻止東亞實地調查的計畫，但木已

成舟、實地調查勢在必行。因此，在昭和四至五年（1���-1��0）間，

日本政府自己先進行「色情行業實情調查報告」（「賣笑婦實情調查之

件」）， ��將其中不利日本之處在正式報告中極力遮掩。如廈門報告中

本來指出在廈門台灣籍民從業女性年齡層偏低，甚至有一名 1�歲的

小女孩，但此段文字在正式報告中則皆被刪除。��從此亦可看到日本

政府在「脫亞入歐」的政策口號和決心之下，面對來自西方列強的力

量時，甚而不惜在報告中隱惡揚善，只為能使日本躋身和西方列強相

同的「文明」大國。

此次國聯委員會成員並未實地走訪台灣，因為排定訪查的時間正

好碰到台灣總督府的「暑間休假」，所以改由廈門的領事代為說明有

關台灣籍民色情行業從業人員在廈門活動的情形，並由台灣總督府提

出相關書面報告、派出警務局長來廈門接受委員會的詢問。�0雖然委

員會成員未能親自訪台，不過報告書中亦留下許多關於台灣色情行業

管制情形的行政、司法資料；婦女、兒童入出境統計；娼妓、藝妓、

酌婦人數統計等資料， ��報告中亦提出許多台灣籍民與中國色情行業

業者間的頻繁互動，如廈門一地日本人藝妓酌婦只有 �名，但台灣

人的色情工作從業女性即有 1�0名（其中包含 11�名藝妓與 ��名酌

�� 〈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準備調查（壳笑婦ノ實情取調ノ件）〉、
 分割 1，圖 �以下。
�� 〈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準備調查（壳笑婦ノ實情取調ノ件）〉、
分割 1，圖 �1以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0 〈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1��1���00、国際連盟婦人兒童
問題一件／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第二卷、分割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1 〈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第二卷、分割 �，圖 ��以下（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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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而在台灣人從業女性中，有 �0.�%是經營者的養女、1.�%是

經營者的親生女兒、��.�%是與經營者簽訂僱傭契約， ��故廈門領事

及台灣警務局長報告中都提到台灣人慣習之養女制度與賣女為娼的糾

葛關係，引起委員會的關注，另行要求日本政府提出詳細的說明書。

但整體而言，報告中仍維持日本政府面對國際的一貫基調。首

先，認為一切色情行業從業者都是在「契約自由」下「平等」地簽下

工作契約，現在海外工作的日本人婦女全部都是出自其「自由意志」，

並非人身買賣。其次主張，所謂藝妓賣藝不賣身，是日本文化的精

華，不應該因為國際的誤會被列入娼妓的範圍之中，（因此，日本政

府主張在藝妓中當然也就沒有賣女為「娼」的問題）。除此之外，亦

不斷強調台灣或是其他日本在中國的託管地，原本「落後、不衛生的

支那習氣」，在日本統治者的手中，已逐漸轉為「文明開化」，如：

「台灣原本落後不人道的奴婢制度，在帝國統治下已完全絕跡」，只

剩下「根深蒂固的養女惡習」，「尚需時日加以改變」。字裡行間充滿

文明與落後、日本內地與台灣本島、日本與中國等刻板區別。面對委

員會對養女制度的特別關注，日本政府則是抗辯：國家已透過戶籍登

記制度對收養有所管制，並且法院也有介入審查收養制度的判例，不

應只因有部分不當收養的情形，全盤否定人民的「收養自由」。��總

而言之，日本政府自許為帶來文明教化的殖民母國，希望能被英美歐

等列強承認日本有以「現代化」法制管領殖民地的能力。

雖然日本政府如此「努力」，但最後委員會在昭和七年（1���）

向國聯大會提出的暫時報告中，仍是痛切批判了日本政府婦女人身保

�� 〈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第二卷、分割 �，圖 1�以下（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

�� 〈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第二卷、分割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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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政策的不足。其中嚴正批評許多日本內地婦女被販賣至東南亞從事

色情行業；並且認為：一、所謂帶有前借金的僱傭契約，事實上嚴重

剝奪從業婦女脫離職業的自由，甚至連法院判決也承認、保護此等借

貸契約的效力；二、藝妓事實上仍從事性交易的行為，日本政府的託

辭只是讓從事藝妓工作的女性年齡層嚴重降低，（當時日本內地的規

定是 1�歲）；三、養女等家庭制度，事實上讓許多女童從極小的年紀

開始接客，更是嚴重虐待兒童的行為。因此，強烈建議日本政府廢除

不人道的公娼制度，重新檢討國內的法令及行政措施（小野沢あか

ね，�00�: 1��-1�0）。如此的結果，實嚴重損傷日本政府在國際上的

顏面，於是日本外交部門重新展開答辯及外交交涉，最後委員會接受

日本的答辯，雙方達成在正式報告中刪除此部內容的協議。��而後昭

和八年（1���）日本即退出國聯，婦女兒童買賣委員會對日本執行公

約的監督亦到此戛然而之。

因此，國聯的婦女兒童買賣委員會在訪查的過程中，的確曾經看

見日本法令制度下仍然存在有買賣女性、兒童從事色情行業的問題，

並加以譴責。但一來國際間監督的制衡效力本就不強。此時的實踐已

非如過去台灣在清帝國統治下般赤裸裸地寫明買賣女兒，而是在表面

現代化的法令制度下，靠著嚴格束縛人身、父權式的公娼制度、前借

金對人身自由的拘束、家庭權威的控制等力量，讓過去的人身買賣在

日本統治時代，以「契約自由」、「法律形式平等」的包裝下存續下

來。總而言之，國際監督的力量在此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之後更因

日本退出國聯而失去繼續監控的空間。

�� 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1��1���00、〈国際連盟婦人兒童
問題一件／東洋ニ於ケル婦女壳買實施調查ノ件 「本邦關係調查報告書並帝國
意見書」〉（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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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戰後民國四十七年（1���），聯合報上出現了一則這樣的報導：

僱人為娼龜鴇無罪　翻案官司怡紅悅綠

「中壢訊」此間興南里羅石○、羅池○香夫婦經營之私娼館，本

年五月三日以僱傭方式，僱得山地少女李○、高秀○至其家中幫

傭，詎料甫入羅門後即強迫其接客賣淫，李、高兩女被騙憤極，

乃於同月五日夜間逃至中壢警所告訴，案移新竹地檢處起訴，移

付刑庭於七月廿六日經第一審判決，羅石○、羅池○香各處有期

徒刑三年，羅某夫婦不服上訴高院一案。頃經高院刑事第二庭審

判長尹銘璋，推事李鐘聲，戴良貴判決，原判決撤銷，羅石○、

羅池○香均無罪。玆摘判決理由誌后：第一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無非依據李、高兩女之訴述，與所訂之僱傭契約書亦未

敘明令其賣淫字樣，訊據上訴人等對於李○、高秀○至其私娼館

賣淫雖係事實，但出其自願並非強迫，且均由其父母同意，言明

係幹賣淫工作，李女訂期為六個月，薪金四千一百元，高女訂期

為七個月，薪金五千元，契約書中雖未明曰敘明賣淫，依據本省

習俗，僱傭並無預付鉅額薪金之規定，且月薪不會高達六百餘元

之理，更非可信，而李、高兩女亦不否認，係出自願，自難令負

刑罪責。

《聯合報》，1���年 10月 �0日，�版

從報紙中的描述可以看出，雖然統治台灣的政府已經從日本統治

者，轉換成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整體統治的法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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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物換星移。但在人民的實踐之中，依然使用著與日本時代相似的

方法，以形式上中性的「僱傭契約」，進行色情行業中的婦女人身買

賣。父母親等尊長「同意」女兒從事色情行業，也被法官當作判決經

營者無罪的論理基礎。而這些元素，也都與在前述日本時代政府處理

人民將女兒賣入色情行業的實踐似曾相似。

由此即可看見，台灣這塊土地上，在短短一百多年來，法律制

度雖已二度大幅轉換，但是，關於買賣家中女性卑幼的情形，卻持續

地出現在人民的法律社會生活中。清治時期，雖然大清律例中明文禁

止買賣子女，但在家庭不得已下，法令上仍承認父母得出賣自己的子

女。面對台灣當時買賣子女從娼的現象，清帝國的官員雖屢屢諭示

禁止，卻未收宏效，還是有許多「立賣女字」、「胎借女字」等契字，

直接寫明由家父長將女兒作為買賣客體，賣入色情行業。

另外一方面，日本內地雖然在明治初年和二十世紀前後，分別發

生兩次管制色情行業的重大制度轉折，逐漸引入近代（西方）式的法

律制度，及在同樣脈絡下發展出來的「人權保障」思想，似乎改變了

法律制度上看待人身買賣的方式。但是，在日本內地的實踐中，公娼

登記仍以家父長的同意為必要、社會中普遍歌誦色情行業從業女性為

家庭的犧牲，亦反映公娼制度背後束縛婦女人身自由的色彩。而司法

上所承認的「金錢貸借並藝妓、娼妓契約」，在當時日本內地更被批

評：仍是由家庭出面將女兒賣入色情行業，而以借貸之名、進行婦女

人身買賣之實。

台灣在進入日治時期之後，日本統治者延續過去的內地經驗，將

此種形式的色情行業管制制度引入台灣。陸續透過法令制度、行政管

制（警察）系統的完整建立，將其對色情行業的管制擴散到社會之

中，對於台灣本島慣行的婦女人身買賣事項做出干預。不過，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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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買賣婦女進入色情行業的法律社會生活實踐，並未因日本時代新

法律制度的引入馬上改變，反而呈現混雜舊慣形式及日本新式管制內

容的法律實踐過渡期。傳統中家長有權決定女兒命運的觀念並未受到

直接的挑戰。

但是這樣的情形在日本時代中期開始轉變，司法判決、公證制

度、國際監督的介入開始挑戰人民買賣子女為娼的行為。雖然日本時

代台灣人身分法律關係乃依「舊慣」，並不完全適用日本民法，但台

灣的法院開始利用判決先例，宣告傳統漢人慣習中「胎借女字」等買

賣女兒的契約無效。唯統治者在面對此等現象時，仍多少因族群的不

同經驗而產生不同的解釋空間。另外，國家透過法令強迫從業人員之

契約必須公證，亦成為政府干預、保護從業人員的手段。而國際勢力

的介入，亦使重視國際觀感的日本政府，感受到被指責的壓力。但

是，司法仍因其傳統的包袱與其不告不理的被動性質，限制了它所能

發揮的實效；公證也因各地方的反彈而只是曇花一現；國際監督更因

未具法律強制力、時間又短暫，未能充分發揮實質功效。但總而言

之，無論在何種實踐之中，都可明顯看見國家、家庭和色情行業管制

三者間糾葛難解的關係。如何有效地控制、管理女性的身體，也成為

法律制度變遷中始終不變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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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金錢借貸並娼妓稼業契約證書原本 *

公證官吏代理台灣總督府法院書記古城孝全，明治四拾五年四月

貳日，於台中地方法院，為證明下記關係人出於任意性所為之左

列意思表示， •作成本證書。

第一條　松尾仙○向中川○太郎借用金錢參百貳拾円事實無誤。

依此，關於償還方式當事人相互間締結如左之契約。

第二條　松尾○○，在雇用人中川○太郎指定之場所，自許可證

核發之日起滿四年間，從事娼妓工作。

第三條　前項之工作期滿或受雇人死亡之時，不論實際損益如

何，本借貸關係之權利義務全部消滅。

第四條　雇用人停止營業及休業中的日數，和受雇人因工作所致

之疾病休業之日數，皆計入工作日數。

但因妊娠而致之休業以其貳分之壹計入前項工作日數計算。

第五條　受雇人壹個月中從事工作貳拾八日以上時，可於其月內

擇壹日給與休假，此日可計入工作日數。

但於此休暇日仍從事工作所得的酬勞，全部歸受雇人所有。

第六條　工作期間的所得，全部歸雇用人所有。受雇人從遊客或

其他人所受贈的金錢與物品，則為受雇人所有。

* 司法院、台灣大學編，《日治法院檔案》，明治四十五年台中地方法院公正證

書原本綴込帳 1�冊，自第七百四十八號至第七百八十五號，第七百四十八號
〈金錢貸借並娼妓稼業證書原本〉。以下內容為作者自譯，感謝匿名審稿人及

阿部由理香學姊的協助與校正。

• 公證書原本乃直行書寫，由右至左。以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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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受雇人因工作之必要所需之衣類諸道具、餐飲、稅金、

房錢、薪炭油、衛生用紙、履物、髮結費及其他一切工作必要之

費用，以及因工作所致疾病的治療費，全部由雇用人負擔。

但關於非消費物，受雇人不得濫行處分。

第八條　受雇人非因故意或是未注意健康而罹患疾病時，雇用人

應負擔其治療費參分之壹。

第九條　雇用人每月末給與受雇人零用金參円。

第拾條　受雇人在工作期間中因為自己便宜之事由而解除契約

時，若在六個月以內，同時返還本金，附加自借入之月至解約之

月止，除去全部工作日數，壹個月貳分之利息，以及與利息同額

之違約金。

又若為六個月後，同時返還前借金按月比例計算之餘額，並就其

餘額附加自當初借入之月至解約之月止，壹個月貳分之利息，以

及與利息同額之違約金。

但因雇用人自己之必要而解除契約時，不得領受本項之利益。

第拾壹條　雇用人在受雇人工作期間中無論以任何名義，在無貸

座敷娼妓取締規則第拾六條第四款所規定之人之承諾下，•不得

貸與受雇人疾病治療費以外之金額。

第拾貳條　雇用人及受雇人間一切債權關係應全部記載於娼妓工

作精算簿。計算簿未記載及因違反第拾條而生的債權關係，不得

以任何反證主張其權利。

• 貸座敷及娼妓管束規程第十六條第四號：「未滿 �0歲者除前號所定外，應經實
父、若無實父時，實母、若實父母俱無時，實祖父、若無實祖父時，須有實祖

母之允諾。」（原譯文，標點筆者自加。）《臺中廳報》五百五十五號，1�0�
年 �月 �日，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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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參條　受雇人工作期滿之時，應速返還疾病治療費或已得貸

座敷娼妓取締規則第拾六條第四款所規定之人承諾後所為之借

金。

但一時無法返還者，應更行為娼妓工作以其收入返還。

第拾四條　受雇人契約期間中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雇用人損害

時，於民法第四百拾六條之範圍內負賠償之義務。若不能賠償

時，以從事娼妓工作返還之。

第拾五條　關於本契約之訴訟，由雇用人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第拾六條　本契約公正證書做成所需費用由當事者平均負擔。

以上，由關係人讀聞無誤並承認之，於左署名捺印。

滋賀縣東淺井郡○○村字○○第○○○番地

當時台中施藍興堡○○街○○○○○番地

貸座敷業

貸與人兼雇用人 中川○太郎

慶應參年拾月貳拾七日生

大阪府東成郡○○村○字○○○○○番地

娼妓業

松尾○○

明治貳拾八年八月拾七日生

大阪府東成郡○○村○字○○○○○番地

無職

借用人兼右親權者

松尾仙○

嘉永貳年正月朔日生

台中施藍興堡○○街○○○○○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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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座敷組合書記

右松尾仙○代理人

中須○太郎

明治五年拾壹月拾五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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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ing Daughter: Daughter Trafficking for Prostituti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Shih-fang Lin  Graduate student
 College of Law

 Nat�onal Ta�wan Un�vers�ty

Th�s paper exam�nes the phenomenon of the traff�ck�ng of daughters 

�nto prost�tut�on dur�ng the Japanese colon�al per�od �n Ta�wan, the 

ways �n wh�ch d�fferent legal cultures �ntersected and merged, and how 

the trad�t�onal patr�archal system was transformed and re�nforced. The 

paper w�ll exam�ne sh�fts �n legal structure and present d�fferent aspects 

of state control through observat�on of the �mplementat�on of laws by 

adm�n�strat�ve (pol�ce) off�ces and legal �nst�tut�ons, part�cularly through 

read�ng the notar�al cert�f�cate and c�v�l judgment of court arch�ves.

Dur�ng the Q�ng dynasty, even though the Q�ng Code clearly forbade 

the traff�ck�ng of ch�ldren, the pract�ce was st�ll prevalent �n soc�ety.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al per�od, many hybr�d contracts were used by parents 

to sell the�r daughters �nto prost�tut�on. The format of these contracts was 

trad�t�onal, but employed some modern legal terms. However, start�ng 

from 1�10, legal �nst�tut�ons used court rul�ngs to declare that such 

contracts were aga�nst publ�c order and good morals, and therefore vo�d. 

The adm�n�strat�on was further subjected to �nternat�onal pressure to root 

out all forms of human traff�ck�ng, and sought to reform legal prost�tut�on 

by adopt�ng the publ�c notary system to protect the work�ng cond�t�ons of 

prost�tutes.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0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s�tuat�on, when the Japanese Emp�re adopted 

the western legal system, they d�v�ded sex work contracts �nto two 

categor�es, one contract for h�r�ng and one for the loan�ng of money. The 

�ntent�on was to rev�ve the pract�ce of daughter traff�ck�ng �nto prost�tut�on 

under the pr�nc�ples of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formal equal�ty for all 

legal part�es �nvolved. Although the new law stated that  perm�ss�on from 

the fam�ly patr�arch was requ�red for a woman to reg�ster herself as a 

prost�tute, �n real�ty male heads of households cont�nued to use th�s as 

a legal way to sell the�r daughters �nto prost�tut�on. Laws of the per�od 

clearly ass�gned control over daughters to the fam�ly patr�arch, re�nforc�ng 

the�r r�ght to cont�nue th�s pract�ce.

keywords:  Japanese colon�al per�od, daughter traff�ck�ng, prost�tut�on,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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